施工现场质量教育培训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持续提升施工现场全体人员质量认知水平，规范现场质量培训、教育工作流程，常态化夯实全员质量基础，防范各类质量问题发生，保障工程整体施工质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在建项目现场管理人员、技术干部、技术工人、外包班组作业人员、临时进场辅助人员等全部现场从业人员。
第二章 总体管理要求
第三条 质量教育工作核心要求
各项目部须常态化对现场人员加强质量教育，强化质量意识，把质量宣传、教育培训贯穿施工全过程，引导全体人员树立“质量第一”的作业理念，自觉按规范、图纸、技术交底开展施工，主动规避质量缺陷。
第四条 教育开展形式
1. 岗前教育：新人员、新班组进场，必须开展质量岗前培训，考核合格方可上岗。
2. 日常教育：利用班前会、例会、现场巡查等时段，常态化开展质量提醒与宣讲。
3. 专题教育：定期组织质量专题培训、案例学习、观摩交流活动。
第三章 实施要求
第五条 现场管理负责人为质量教育第一责任人，统筹组织本区域质量教育工作，做到教育全覆盖、无遗漏。
第六条 坚持常态化开展质量宣贯，持续引导人员树立“质量第一”的工作理念，自觉按标准作业。
第七条 针对工序转换、重点施工环节、质量问题多发阶段，及时开展专项质量提醒与强化教育。
第四章 考核与监督
第八条 质量教育开展情况纳入日常检查范围，公司相关部门定期抽查教育记录、现场人员质量认知掌握情况。
第九条 对未按要求开展质量教育、人员质量意识薄弱且屡出质量问题的岗位及责任人，按公司规定予以处理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工程部、质量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